兰州酒钢大厦智慧消防物联网数据传输服务

项目内容

一、项目服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东路249号（兰州淘沙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服务内容

1.负责免费向甲方提供安装、调试、修复、更换符合公安部及甘肃省消防总队、兰州市消防部门要求的智慧消防物联网数据传输设备。提供20M专线一条，完成对消防火灾自动报警监控设备、喷淋系统、水箱水位设备监控及重点部门视频监控数据上传，并且以专有通信传输方式，将数据稳定上传至甘肃省、兰州市消防平台。

2.对兰州酒钢大厦消防智慧物联网设备进行维保，保证设备正常使用。维护期间更换的设备备件与甘肃省消防物联网系统兼容。
3.保证连接到租用电路上的有关通信设备符合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服务期限：2025年11月6日-2027年11月5日。
四、服务质量标准：

1.投标人确保“智慧消防物联网”设备及数据传输符合公安部、甘肃省消防总队、兰州市消防部门要求。

2.确保每月数据上传率达到98%（30天*24小时*0.98），准确率达到100%。

3.投标人提供的物联网产品，按国家质量标准执行、符合相关检验标准，应用范围及有效期应满足产品说明书所提供的质量要求。

五、乙方义务

1.乙方在合同履行前积极与甲方合作，做好准备工作，向甲方提交详细的企业资质、操作人员资格证书（与乙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等资料，以及维保计划、人员安排、质量、安全保证措施（书面并加盖公章）。

2.乙方指派专人为乙方与甲方联系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技术人员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

3.合同签订后，乙方必须按公安部、甘肃省消防总队、兰州市消防部门关于“智慧消防物联网”规定及时准确上传各类数据。

4.乙方所有现场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甲方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接受甲方的监督与检查。

5.乙方接到甲方负责人报修通知后应及时赶到现场检修。

6.乙方进行设备、数据维保时，人员必须着乙方公司工装上岗，确保工装干净整洁，在维保工作时要做到文明施工、现场清洁卫生。

7.乙方在未征得甲方同意前，不得进入甲方范围，不得单人进行作业，不得改动、破坏甲方设备器材。

8.作业前，乙方应熟悉甲方安全、保卫管理规定，在进入维保现场前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进入作业现场的乙方点检（维修）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作业中乙方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9.乙方应当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给乙方的资料，并在合同终止后交还给甲方。

